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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社会现象的性质

焦 永 刚

本文首次提出社会学本体论
,

认为对社会现象的性质 的不同认 识是社会学中两

种对立的根源
。

作者通过哲学分析的方法
,

建构 了一个主
、

客观性 分析框 架
.

并运用到

对迪尔凯姆社会现象客观性的澄清上
,

论证 了迪尔凯姆所谓
s iu ge n e ir 、

白勺核心 含义
,

即主客观二项性
。

继而 通过对伯杰 ( P e t e r l
廿 .

B e r g e r )和 卢克曼 ( T h o m a s L u e k m a n n )

的现实的社会建构 的探讨
、

使主客观二项性的含义进一 步明确
。

作者
:

焦永刚
,

男
,

1 9 7 0 年生
,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9 4 级 硕士研究生
口

前言
:

社会学本体论的提出

一般地讲
,

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看
,

认识过程包括主体
、

工具和客体三个要素
。

如果动态地

看认识系统的连续运作
,

那么
,

每次认识产生的结论在整个认识过程中与上述三要素一起同样

起重要作用
。

由此
,

认识过程可公式化为
:

主体 + 工具十客体~ 结论
,

即 由四个要素构成
。

前三

个要素可当成认识系统的
“

输入
” , “

结论
”
可作为

“

输出
” 。

大致地讲
,

认识论研究侧重于这个公

式中的主体
,

方法论研究侧重于工具
,

本体论重在研究的对象
,

即客体自身的本质或性质
,

科学

理论建构问题的研究重结论部分
。

毋须多言
,

很多情况下
,

四种理论是相互联 系的
,

绝非仅仅研

究某个认识要素
。

与哲学领域的四种理论相对应
,

社会学的认识过程 中也包含四种理论
,

即社

会学认识论
,

社会学方法论
,

社会学本体论以及社会学的理论建构
、

检验与评价问题研究
,

① 它

们构成社会学的哲学或元社会学 ( m et as oc io lo g y)
。

目前
,

国 内社会学界对这些领域的研究 尚

处于起步阶段
,

并笼统地称之为社会学方法论
。

在广义的社会学方法论视野中
,

客体或对象自身的性质应作为社会学认识过程和社会学

哲学的中心环节
。

国内社会学界对方法的研究胜过对象研究
。

②对象研究大多又停留于社会学

恢复以来对国外社会学家的定义的整理和重新界定
,

总之尚囿于学科范围的确定
,

缺乏对对象

性质的深层探索
。

理解社会学名家或诸流派的理论
,

首先应弄清的便是他们对社会和社会学对

象性质的深层理论假设
。

社会学理论诸流派
、

诸范式之间的争执
,

正是根植于社会学深层的理

论假设
,

甚至社会学之外的抽象领域
。

两种深刻的对立的相互妥协与认同
,

某种程度上的统一
,

都不可能绕过对象性质这一理论内核
。

在整个社会学认识过程中
,

主体的 目的依赖于对客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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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认识才能实现
,

结论的正确与否必须以客体为检验标准
,

工具和方法的选择更是由客体自

身的性质和结构决定
,

我们甚至于认为
,

方法就来自对象本身
,

犹如钥匙的形状由锁孔内部的

构造决定
,

通往迷宫之路只能存在于迷宫之中
。

可见
,

客体自身的性质是社会学认识过程的中

心环节
,

是社会学自身得以展开的逻辑起点
,

是社会学研究的本体
、

本原范畴
。

所以
,

我们称这

一领域的研究为社会学本体论
。

社会学能够成为怎样一门严谨的
、

贴近生活现实结构的知识形

态
.

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对对象性质的研究
。

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
,

社会学本体论是社会学方

法论的基础
。

社会学史上
,

迪尔凯姆 ( E
.

D盯khe im )对社会学对象及其性质的论述无疑是首屈一指无与

伦比的
。

本文意欲以迪氏对社会现象① 的定义和性质的确定为基础
,

结合当代社会学的发展
.

对社会现象的性质作出进一步的诊释
,

以促进多元范式之间的相互认同
。

问题
:

社会现象的
“

客观性
”

迪 尔凯姆把
“

社会现象
”
区分为

“
动作状态

”

与
“

存在状态
”
两个类型

。

他对社会现象的定义

是
:

所有
“
动作状态

” ,

无论固定与否
,

只要是由外界的强制力作用于个人而使个人感受的
;
或者

说
,

一种强制力
,

普遍存在于团体中
,

不仅有它独立于个人固有的存在性
,

而且作用于个人
,

使

个人感受的现象
。

② 例如
,

司法条例
、

宗教教规
、

财务规章
、

道德
、

谚语
、

俗语
、

风俗习惯
、

社会潮

流等等
。 “
动作状态

”

的社会现象是社会现象的基本部分
。 “

存在状态
”

的社会现象是有各地人

口分布
、

交通道路状况
、

人们的居住环境
、

组成社会的基本分子的形成和集合程度等
。

③ 迪氏认

为这两种社会现象的差别只在于表现程度的强弱不同
,

它们具有相同的性质
。

1
.

强制性
:

社会

现象对个人具有约束力
、

强制力
,

个人大部分的意念
、

倾向
、

思维方式
、

感觉方式
、

行为方式不是

产生于他们自己的内心
,

而是来自外界
,

通过引导
、

影响
、

强迫使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
,

个

人如果抵制社会现象
,

社会将以各种惩罚方式显示 自身的存在
; 2

.

外在性
:

社会现象外在于个

人
,

它在个人出生之前就存在
,

在个人死后依然延续
;
社会现象存在于社会

,

却不存在于社会的

各个部分
,

即不存在于构成社会的各个成员中
,

不以各个社会成员的意志而转移
。

这两条是社

会现象的基本性质
。

我们接受迪尔凯姆对社会现象的定义
。

不论作何种表述
,

这个名称和表述对应的现实所指

就是社会学研究的对象
。

我们也基本接受他对社会现象两条性质的概括
。

但是必须意识到
,

迪

氏在当时条件下对社会现象性质的认识尚不完备 (他自己也承认这一点④ )
,

这种欠缺使他对

某些问题难以作出清晰的回答
。

其中最关键的一个是
“

社会现象的客观性
”
问题

。

也就是说
,

社

会现象究竟是不是客观的 ? 这种客观性应如何理解 ? 迪氏的回答是模糊的
,

谨慎的
。

在许多情

况下他的表述是
“

把社会现象当成客观事物
” ,

只有在少数情况下讲
“

社会现象是客观的 (或具

客观性 )
” 。

⑤ 即使在许多学者对迪氏的思想进行概括时
,

也没有明确地把
“

客观性
”
归纳为

“

社

会现象
”

的性质
。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以区分不同的理论流派
。

人们通常认为
,

实证主义 (或科

① 在胡伟泽 《社会学研究方法 论 》中
,

社会事实 ( fa 让 s oc ial )被译为社会现象
,

此书 为本文主要参考书
,

考虑到引文之
便

,

延用社会现象一词
。

此外
,

本文涉及的与社会现象一词 含义相似的词有
:

社会事实
,

社会现实 ( os ic al : ae h t妇
,

社
会学的研究对象等

。

为了不至于过 于混乱
,

大多情形下用社会现象
一

词
,

以 避学 派之嫌
。

〔法」迪尔凯姆著
,

胡伟译
:
《社会学研究方法论 》 ,

华夏出版社 1 9 8 8 年 12 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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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主义
、

理性主义
、

自然主义 )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偏向于客观性
,

反实证主义 (或人文主义 )者

的回答强调主观性
。

后面的论述将会发现
,

迪 尔凯姆对这 个问题是不会作出简单的肯定答复

的
。

正是迪 氏在这个问题上的欲言 又止
、

尚未说透的状况启发我们去寻找
、

发现社会现象的新

的性质
; 而这种新的性质有可能成为当代社会学诸范式之间相互认同的基础

。

迪氏当年未能把

社会现象的独特性 (
、
iu ge en isr )论述透彻的关键在于他没有澄清几 个重要的工具性概念

。

基本概念
:

一个分析框架

社会学本体论间题的探索
,

离不开认识论的背景
。

正如哲学研究需要本体论承诺
,

社会学

本体论的研究
,

相应地需要社会学认识论的承诺
,

以确定作为背景的认识论框架
。

反之亦然
。

当

然
,

我们不可能就这 方面的所有问题作全面的论述
,

只能把本文所涉及的部分作简要的解析
。

具体地讲
,

它们指社会学认识中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
,

以及主体与客体
、

主观与客观
、

主观性与

客观性等概念
。

当澄清这些问题后
.

才能把社会学的对象置于其中进行剖析
。

首先
,

对主客体关系的基本假设是
:

认识好比一束射向黑暗世界的光
,

光明代表已知
,

黑暗

代表未知
,

主客体对 立统一于光明与黑暗的界面
,

这个界面随着认识不断向前推进
。

① 主客体

在认识界面上难以二分
。

主客体概念是分析性思维和对象性思维的产物
。

认识与对象之间的

对立关系通过 一种对立的语言结构来表达
。

主体指
“

我
”
和

“

能指
” ,

客体指
“

他
”
和

“

所指
” 。

坚持

唯物主义
,

相信认识界面之外黑暗世界中的自在之物的存在
,

世界由已知和未知构成
。

认识只

发生于界面上
, “

我
”
所在之处或

“

能指
”

所指之处
。

主客体也 只象征性地存在于这些处所
。

界面

之外无主体
,

亦无客体
,

主客体是认识界面对立关 系的语言构造
。

所 以
, “

自在之物
”

或
“

物 自

体
”
不可能是客体

,

此时未经回忆或以其他方式再现的往事也不可能是客体
。

主体
、

客体与意

识
、

物质绝不是简单的对应
。

客体既可指物质的对象
,

也能指精神的现象
,

还可指某种无现实对

应的意 义虚构或符号
。
侈 认

一

识对象化的过程
,

与对象自身的性质无关
,

只要进入认识界面的对

立结构中
,

被对象化
,

不论哪种性质的存在都可是客体
。

主体与客体是认识界面对立结构 中的事物
,

主观与客观是认识过程中事物的属性
。

在语法

上
,

主体与客体是名词
.

主观与客观是形容词
;在逻辑上

,

主体 与客体是主词
,

主观与客观是谓

词
。

主观性与客观性是主观与客观属性的概括
,

是名词
。

但有时与主客观相混淆
,

作为形容词

和谓词来使用
,

比如称某某事物是主观性的等
。

这种情况下
,

主客观性等同于主客观
。

哲学与

社会科学中
,

对主客体
、

主客观
、

主客观性的使用非常混乱
.

相对于不同的事物与语境有不同的

含义
。

所以我们有必要建立一个概念分析框架来澄清
。

主客观常用于修饰认识过程中的四个

要素
。

由此可以制定两个维度进行交互分类
。

前面指出
,

认识过程由主体
、

工具
、

客体和结论四个要素构成
。

以这四个要素为横维
,

以主

观性和客观性为纵维
,

得出表 1 所示分析框架
。

纵横二维交叉
,

构成八种含义
。

比如
,

S
,

指
“
主

观性
”
用于主体时的含义

,

0
2

指
“

客观性
”
用于主体时的含义

。

通过这八种含 义
,

基本上就厘清

了
“
主观性

”

与
“

客观性
”

的含义
。

① 罗蒂 ( iR hc ar d M
.

R or t y) 认 为
, “

决定着我们大 部分哲学信念的是图画而 非命题
,

是隐喻 而非陈述
。 ”
笔 者赞同这一

深 刻观点
,

所以本文中使用了儿个类 似的
“

图画
”
和

“
比喻

” 。

参 见罗蒂著
,

李幼 蒸译
: 《哲学和 自然之镜 》 ,

三联 书店
1 98 7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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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炭炭炭
主 体 工 具 客 体 结 论论

主主观性性 51
5

2
5

3 5
;;;

客客观性性 O
,

( )
, ( ) 3

0
444

八种含义分别指
:

5
1 :

用于主体的主观性
。

指认识过程中加入主体自身的个性
、

情感或价值判断
,

主体投入或
一

加入到客体中
,

主体本身就是客体中的一 员
,

主体与客体不是相对独立
,

而是密切渗

透
。

0
1 :

用于主体的客观性
。

与 5
1

相反
,

主体在认识过程中比较超然
,

相对独立于客体
,

未加入

个人偏见
,

价值无涉
。

5
2 :

用于工具 (或方法 )的主观性
。

认识过程中所用的工具或方法与主体关系紧密
,

尤其与

个人意志
、

情感相关联
,

缺乏外在于人的标准或尺度
。

0
2 :

用于工具 (或方法 )的客观性
。

工具或方法外在于人
,

具有确定的判断标准
,

不以个人

意志为转移
。

5
3 :

用于客体的主观性
。

精神领域的现象
,

或离不开精神领域
、

与人的意识密切关联的现

象
,

或经过思维加工的现象
,

即对象化的观念的性质
。

奄

o
。 :

用于客体的客观性
。

外在于人的意识
,

与人的意识相独立
,

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
,

即对

象化的实在的性质
。

大多为实体性物质存在
。

5
4 :

用于结论的主观性
。

指认识的结果与现实不符
,

命题为假
。

0
4 :

用于结论的客观性
。

指认识的结果与现实相符
,

命题为真
。

至此
,

我们对认识论中的一些基本关系与概念有了较清晰的界定
,

下面将用这些概念与关

系分析社会现象的性质
。

性质之一
:

二项性

社会现象兼具主观性与客观性
,

如同物理学上光具波粒二项性
。

二项性不同于两极性
,

而

是双重性
。

这个结论产生于对迪尔凯姆社会现象是否具客观性的问题的深层理解
。

迪尔凯姆最著名的一句话
,

也是他的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最基本准则是
,

要将社会现象当作
.

客观事物来看待
。

应当说
,

这个准则在表述上严格准确
,

强调一种客观的视角
、

客观的方法
。

然

而这个准 则引起丫些根本性的质询
。

不论当年的争论何等激烈
,

我们必须首先做一个区分
。

“

把社会现象当成客观事物来看待
”
是

“

比拟
” ,

是把某种
“

当成
”

另一物
,

是一种方法论陈述
,

服

从方法上的 目的
,

把
“

比拟
”

作为一种方法
,

目的在于达到某种意义上的客观性
。 “

社会现象具有

客观性
”

是典型的本体属性判断句
,

是本体论陈述
。

可见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陈述
。

如果将其

混同
,

一方面会混淆方法论陈述与本体论陈述两个不同目的不同性质的表述
,

另一方面会掩盖

本体论上两类事实的根本差异
,

即观念与实在的根本差异
。

一类是客观的外在的存在
,

可能包

括实体性物质存在
; 另一类是 内在的精神现象

。

迪 氏并未声明这两类陈述肴上述区别
,

事实上

l 6



将两种表述交混在一起
; 不过

,

他意识到社会现象的独特性
,

较少用
“

社会现象是客观的
”

这一

本体论陈述
,

更多的用
“
当成

”
这种方法论陈述

。

然而为数不多却确实存在的交混的使用
,

足以

证明他在社会现象是否具有客观性 上的犹豫不决
、

欲言又止和进退两难
。

这种未言的尴尬 (尽

管迪氏另辟蹊径
,

以 s in ge en ir s 开脱 )
,

一 方面是客观性一词的复杂词义造成的
,

另一方面
,

是

当时迪氏竭力倡导社会学的科学性
,

欲得出社 会学的对象与自然科学尤其物理学的对象一样

是客观 事物的结论
.

但他又发现 (或许是激烈争执的结果 )社会现象毕竟不是实体性物质
,

是因

处于这种局面而造成的
。

迪氏在使用
“

客观
”

或
“

客观性
”

时
,

对其不同含义未作分辨
。

如果说迪氏在写《社会学方法

的规则 》时
.

对社会现象的性质只确认外在性
一

与强制性
,

而对客观性的使用半遮半掩
,

在本体论

的意义上使用
“
必须把社会现象当成客观书物

” ,

那么这种当成显然不符合他从外部不带主观

判断客观地研究事物的另 一方法准则
。

如果假定他己确认社会现象是客观的
,

则有如下疑问与

分析
:

其一
,

从前面的概念分析框架看
,

这里使用的作为谓词的
“

客观的
”

或
“

客观性的
”
用于社会

现象作为客体的性质
,

其词义在框架中是 0
。 。

观念与实在都可对象化
。

我们认为
,

通常所说主

观性客体指观念
,

客观性客体指实在
。

用于客体的主客观性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进行区分的
。

0
3

的含义必须包括两点
,

外在性与实在性
。

只有外在性不能说明 0
3

含义上的客观性
,

因为
,

以个

人为主体
,

个人之外的观念也具外在性
,

但它是主观性的客体
,

是 S
。 ,

而非 0
。 。

实在性用于区分

观念性的对象
。

故此
,

客体的客观性必须是外在性 与实在性之和
,

否则这个概念就没有独特性
,

可随意用其他概念
,

比如外在性或实在性替换
。

迪 氏是如何使用社会现象的
“
客观性

”
概念的

呢 ? 他说
, “
我们并没有说社会现象是物质事物

.

而是认为社会现象象物质事物那样
,

也是一种

客观事物
,

不过是另一种形式
” 。

① 那么究竟是什么形式呢 ? “

在某种形式上社会现象也是心理

现象
,

原因是它们都属于思维和行为方式
。

不过集体意识状况具有与个人意识状况不同的性

质
。 ” ② 迪氏的回答很容易让 人认 为他在表述上不合逻辑或相互矛盾

,

竟然把
“

象物质事物
” 、

“
是一种客观事物

” 、 “
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 事物

” . “

在某种形式上是心理集体意识 c( ol lec it ve

c( ) n c io u s n e s s ) ” 这些很不相同的概念合在一起说明一种事物
,

后来甚至提及集体表象 ( c ol lce
-

ir v e r
即re se nt a it on

s )
,

认为它是群体整体的 一种 自我思考方式
。

如果迪氏在这里否认
“

客观性
”

包括
“

实在性
” ,

那么 0
3

的含义就仅剩
“

外在性
” .

而这种
“
外在性

”

与他已经总结的社会现象的
“

外在性
”
几无差别

,

那么迪氏的社 会现象按我们的
“

客观性
”
概念 0

。

之义
,

就不具客观性
。

如

果迪氏在这里并没有否认
“

客观性
”

包括
“

实在性
” ,

那 么我们认为迪 氏的本体论陈述
“

社会现象

是客观的
”

可以成立 (尽管 只说对一半 )
。

其二
,

迪 氏强调社会现象是
“
心理现象

” 、 “

集体意识
” 、 “

集体表象
” 、 “

群 自思方式
” ,

是一种

非物质性的但又是客观的事物
。

这 又作何解释 ? 难道用于
“

心理现象
”
和意识现象的

“
客观性

”

也是 0
.

,

的含义 ? 难道此 处存在悖论或 自相矛盾 ? 对此有三种解释
: 1

.

此处
“

客观的
”
系误用

,

误

将客体与客观混淆
,

迪氏所用
“

客观的事物
”

指
“

作为客体的事物
” , “
社会现象是客观的事物

”

则

意指把
“
社会现象

”
对象化

,

把
“

社会现象
”

作为研究 讨象
。

如果作这种解释
,

问题就化解了
,

我们

似乎也一无所获
,

就如同后现代主义者的惯用伎俩
,

或者单纯对语言的哲学分析
。

我们不会轻

① 仁法」迪
② 同 11朽

尔凯姆著
,

胡伟译
: 《社会学研究方法叱》

.

《法 文第
,

第 6 页
版序占》

,

第 2 奴



易作此选择
。

2
.

迪 氏此处的客观性把 0
。

与 5
3

合为一体
,

认为不论观念与实在
,

只要外在于个

人
,

能够被对象化
,

都可认为是客观的
,

这时
,

迪氏的
“

客观性
”

概念不仅等同于客体的属性
,

而

且等同于外在性
。

按他的定义
,

他的用法是无误的
,

但按我们的 O
。

与 5
4

的区分
,

却是不妥的
。

3
.

这里有一个悖论
,

即社会现象既具主观性
,

又具客观性
,

它既是主观的
,

又是客观的
。

那么这

究竟是一个悖论
,

还是一种双重性
,

一种社会学领域的
“

波粒二项性 ?" 我们认为
,

这不是一种悖

论
,

而是双重性或二项性
,

是对立统一
。

迪尔凯姆当时已经意识到了社会现象的独特性质
,

尽管

他没能详细深入地论述
,

只强调 s iu g e n e ir s ,

但现在我们可以确认
,

这个独特性就是二项性
。

也

只有这样
,

上述的几个问题才能得到圆满解答
。

正如陈秉章所述
, “

他把它 (集体意识 )给予实体

化
,

把社会事实的心理形式与它本身的具体内容相结合在一起
,

而进行客观的研究
。 ” ①

其实
,

许多学科中的基本概念都可能包含着这种二项性
,

用辩证法的语言
,

它就是对文统
一

。

本原概念包含二项性的思想充分地体现在中国古代太极图中
,

也体现在现代物理学中
,

体

现在前文中认识界面上主客体的对立统一上
。

近几年社会场论的发展也证明 了这一点一社会

太极图中社会实物与社会虚物对立统一于社会场
。

② 正如张小军所述
,

传统的社会学讲
“

实

证
” ,

是以牛顿经典物理学为基础的
,

孔德的
“

社会物理学
”

就是典范
;
但是

,

物理学 已向前飞速

发展
,

早年坚定的实证主义者爱因斯坦到晚年自认为形而上学家
,

然而社会学却未跳出旧的巢

穴
。

③ 此外
,

国内社会学界 已有人初步提出这种双重性
。

杨善民认为
: “

社会事实的本质是双重

的
,

它既是客观的
,

又是主观的
,

一方面
,

通过主观和努力
,

人类创建了社会和社会事实的各种

其他方面
,

这种主观的创造随后又作为外在的客观现实出现在个 人面前
,

制约和模塑着个人
。

社会事实的这种双重属性还表现在另外一些方面
,

即每一件社会事实本身都是主观和客观的

结合
,

思想是主观的
,

但它得以表现出来的语言文字是客观的 ;战争是客观的社会进程
,

但它的

动机和 目的
、

具体的战斗方式
,

却是受个人主观意志指挥和影响的
。

社会事实是主观和客观的

混合体
。 ” ④这种认识无疑是简明而深刻的

。

在国外
,

因多重范式的分析框架而知名的美国元社

会学家茵泽 ( G eo gr e
iR t ez r )把主观和客观概念作为一个连续体 c( on it im

u m )的两个极端
,

各种

社会现实 s( oc ial
r ea h t y )是分布在这个维度上的主客观成分不等的混合类型

。

从主观到客观
,

主观性减少
,

客观性增加几他认为
,

客观到主观大致分三个层次
,

客观成分最多的是行动者
、

行

动
、

互动
、

科层结构
、

法律等社会现实
; 主客观成分皆具的有国家

、

家庭
、

工作世界
、

宗教
;主观成

分最多的是现实的社会建构
,

有规范
、

价值等
。

③茵泽的基本概念与我们的前述定义有所差异
。

他写到
: “

这里主观的指只发生于观念 i( d ea s )领域的事物
,

而客观的指真实的 ( r ea l) 和物质的

事项
。

… …社会由客观的结构
,

比如政府
、

科层制和法律
,

以及主观的现象
,

比如规范和价值共

同构成
。 ” ⑥不过他承认客观的含义要比这种介绍复杂得多

。

现象学社会学家卢克曼 ( T ho m a s

I
J u e km a n n )也认为

: “

附贴在不变的特质 ( t r a it s )上的各种意义和文化不是外在的 ( s u p e r e r o g a -

t o r y ) ;
生活不是一具骼俄

。 ” ⑦吉登斯 ( A n t h o n y G idd e n s )也提出结构的双重性 (d u a l i t y ) 概念
。

陈秉璋编著
: 《社会学 方法论 》 ,

台湾环球书局 1 9 8 4 年版
,

第 53 页
。

参见张小军著
: 《社会场论 》 ,

团结出版社 19 91 年 8 月版
,

第 1 16 一 1 22 页
。 `

同②
,

第 3 22 页
。

杨善民
: 《社会学视野中的社会事实 》 , 《社会 》 1 9 9 2 年第 4 期

,

第 1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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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助于双重性的概念
,

我认为社会系统的结构特征既在于它的中介性也在于它是构造社会系

统的实践的结果
。 ” ①“

同一个结构的特征 由主体 (行动者 )和客体 (社会 )承担
。

同时结构
,

形成

人格 (eP sr o n a h yt )和社会… …
” ②尽管没有使用二项性一词

,

但伯杰 ( P e et r I
J .

eB
r
ge

r )和卢克

曼 ( T h o m a s l
矛 u e k tn a n n )在 ((现实的社会建构 》 ( T h e s o e i a l e o n s t r u e t i o n o f r e a l i t y

:
A t r e a t is e i n

t h e s o c i` , l o g y o f k n o w l e d g e )一书中对这个问题有清楚的认识
:

在《社会学研究的规则 》中
,

迪 尔凯姆告诉我们
: “
最基本 的规则

,

应是将社会事实

视为事物
。 ”
而 韦伯 在 《W i r t s h a f t u n d G e s e l l s h a f t )) 中表示

: “
从现 在的观点而 言

,

社会

学与历史学的认识时象
,

应是行 动的主 观意义群
。 ”

事实土这两个说法并不 矛盾
,

而社

会也确实是在活动所能表述的主 观意义中建立的
。

只不过韦伯 与迪尔凯姆各知其一

罢 了 ! 我们 可 以用迪尔凯姆 另一 句话
“

现 实是 自成一体的
”
( r e a l i t y s u i g e n e r i s ) 来形

容
。

依此
,

社会学理论的 中心课题
,

可 由 下述 问题来表述
:

主 观意义是如何转化 为客观

的事实性 ? 或可 适切地用前面说过的理论命题来表达
:

人的活动怎 么可能缔造事物的

乾冲 ? 易言之
,

对社会具有一种
“
现 实自成一休

”
的事物

,

必须从这种现实建构的过程

中探讨
,

而这正是知识社会学的 工作
。 丈匆

主客观二项性表现在现实的社会建构过程中
。

正是在现实的社会建构过程中
,

我们更清楚

地认识到社会与社会现象的本质
。

在这个过程中
,

主客观二项性是基本的分析性概念
。

伯杰和卢克曼认为
,

常识性
“
知识

”
比知识分子执迷其 中的抽象观念网络着更多的各种意

义
,

社会是从这些意义中构建的
。

日常生活的知识基础
,

就是主客过程的客观化以及通过 客观

化而建构的互为主观的常识世界
。

现象学分析既不推断主体的意识的深层基础
,

只知其具有意

向性 ( i n t e n t i o n a l )
,

并企图或指向各种对象 ( o b je e t s ) ;
也不关心意识的对象究竟是外在物质世

界中经验的事物
,

还是内在主观现实的一种成因
。

一个详实的现象学分析
,

是要揭露经验的各

种层阶
,

以及所牵涉的各种意义结构
。

在经验的各个层阶中
,

面对面的情境是中心
。

生活的现

实可理解为各种类型的连续体
,

这些类型在逐渐远离面对面情境的
“
此刻

、

此地
” 。

在连续体的

一端是我 (第一人称单数 )在面对面情境中深交的伙伴
,

另一端则是具高度匿名性的抽象事物
。

社会结构就是这些类型以及这些类型建立之互动模式 的总和
。

面对面互动是其它社会互动的

范本
,

其它互动类型都是以此为核心和范本 向外扩展衍生的产物
。

在面对面情境 中
,

他人的主

观可以透过一组象征而对我产生意义
。

对伯杰和卢克曼的基本思想
,

可通过下面的现实的社 会建构图来说明
。

① 主观性与客观性

同时体现在互动过程和人与社会的关系结构之 中
。

在面对面交往中
, “

我
”
对他人认知时

. “

我
”

是主体
, “

他人
”
是客体

。 “

我
”
也相信

, “

他人
”
也是与

“

我
”
一样的在认识

“

我
” ,

把
“

我
”
当成客体

。

对
“

他人
”

来说
, “

他人
”
是

“

主体
” 。

这种面对面
“
互主性 ( i n t e r s u b j e e t i v i t y ) ” 基础上的互动

,

会随

着客体远离
“

此时此地
”
和匿名性的增加

,

扩展到其它类型的互动
。

人类的交往必须通过主体内

在意 义的表达而实现
。

主观意义的表达借助于各种外在的
、

客观的符号
.

对他人主观意义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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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n s o e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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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此社会建构图系笔者在对伯杰和 卢克曼思想理解的基础 L绘制
,

不一定完全符合作者意图
。

这部分对现象学社会
学的理解也加入 r 笔者的认识 (尤其 关 于符号体系及 其中的语言符号

、

行 为符号
、

动态符 号
、

静态符号等 )
,

不完全

代表作者原意
。



解也借助于各种客观符号
。

各种类型的互动不可

能是意义与意义之间直接地交流
,

必须借助于中

介性的符号体系
。

正是符号体系把客观性 (符号本
.

身是客观的 )与主观性 (意义 )统一起来
。

符号可大

致分为动态符号和静态符号
。

前者包括口头语言
、

动作
、

行为等
,

它们与人有不可分离性
,

一般发生

在面对面交往中
;
后者包括文字

、

图像
、

各种人造

物品和 自然物品等
,

具有可分离性
,

这种性质使非

面对面的交往成为可能
。

随着传媒的飞速发展
,

静

态符号的作用会大于动态符号
。

人类的表达力和

创造性活动把主观意义外化 ( e欠t e r n a l i s a t i o n )
,

借

助于符号体系
,

表达和创造的结果与人分离
、

出现

在人的面前的过程就是客观化 ( o b je e t iv a t i o n )
,

外

A :

符号体系

B :

主体

(个人 ) 互 为主体

C
:

主体

(个人 )

生活世界的社会建构图

在现实又变为主观意识的一部分的过程称内化 i( nt er an h sa t io n)
。

社会就是这样一个主客观上

的实体
,

对它必须从外化
、

客观化
、

内化三种持续的
、

同时性的辩证关系上进行理解
。

人创造了

社会
,

社会反过来也创造着人
。

社会现实是人类的产物
,

同时外在于人
,

约束着人
,

对人产生强

制力
。

我们认为
,

在社会建构图中
,

生活世界
,

也就是社会
,

包括所有的互为主体的个人和外在于

主体的符号体系
。

社会现象或社会现实 (指主体建构的意义共同体— 符号体系 )
,

它们是主客

观上的统一
。

社会现象的外在性可作两种理解
,

一方面指对象化的过程中与主体在意义上的分

离
,

另一方面指符号体系本身的可分离性 (尤指静态符号 )使各种成体系的规则等社会现卖在

空间上与人分离
。

这样
,

社会现实在本质上被伯杰和卢克曼认为是象征性的
。

一方面
, “

那些似

乎是社会现实的东西就是通过这些 (上述 )社会过程被创造出来并在每个人的主观意识中被感

觉为客观真实的东西
。 ” ① “

任何跨联现实各层面而具指标意义主题
,

我们称为象征
。

具有这种
超越能力的语言形式可称为象征语言

。 ” ②另一方面
, “

这个现实在本质上基本上是用符号表现

的
。 ” ③ 上述两个方面构成

“

象征
”

的含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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